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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办评分离须强调师生参与

□熊丙奇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
确定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单
位和试点任务的通知》，确定北京
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等为全国教育管办评分离
改革综合试点单位，勇于创新，积
极探索改革路径与举措，争取在试
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示范
带动效应。

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
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都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
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通过这一改
革，理顺政府和学校的管理，建立
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落实和扩
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提高教育和学
校的现代治理能力。

但从纲要颁布到现在，五年时
间已经过去，教育领域推进管办评

分离的改革，却并不顺利。原因在
于，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核心
在政府部门放权，简而言之，就是
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
权。而在具体改革中，有关部门并
不愿意真正放权，要么雷声大，雨
点小，要么只是做一些象征性的放
权动作，而核心的权力却依旧牢牢
掌握在手中。

比如，学校的人事权和财权，
是学校自主办学的最重要权力，可
是，这两项权力，却几乎全部掌握
在行政部门。我国没有国家和地方
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学校的拨款，
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学校向政府
部门讨钱花。进而，行政部门就可
借拨款之机，干涉学校的办学，或
者把拨款与评价挂钩——— 我国教
育的管办评一体化，就是这么来
的。人事权也类似，虽然国家教育
规划纲要提出要取消学校的行政

级别，可是，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
消了行政级别，学校校长还是由行
政部门主导选拔、任命。校长对上
负责，而不是对师生和对教育负
责。

教育部选择部门教育局（教
委）试点管办评分离改革，需要解
决两方面关键问题。首先，教育部
如何向地方放权，如果有关核心权
力，比如招生计划审批、学位授予
权不放，地方有多大改革空间？其
次，怎样形成要求地方教育部门必
须放权的机制。目前的管办评分离
改革，也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进行
的，这使得改革遭遇悖论——— 管办
评分离，说到底，是教育去行政化，
而去行政化的改革，却由行政部门
推进，这会推进到怎样的程度呢？

在进行管办评分离改革时，最
重要的不是政府部门重视，而是要
建立师生、社会机构参与改革的机

制，具体的改革方案不能就由行政
部门决策，而必须广泛听取师生、
社会公众的意见，把师生和社会公
众意见纳入决策程序。同时，在地
区要成立地区教育委员会，负责重
大教育战略决策，并进行教育监
督；在学校内，要成立教师委员会
和家长委员会（对于大学而言，则
发挥学生自治的作用），参与学校
管理、监督和评价。

事实上，管办评分离的改革，
就要求政府把办学权交给学校，把
评价交给社会，进而，学校要完善
内部治理，社会要培育独立评价
能力，强调学校师生和社会对管
办评分离改革的参与，既是改革
的手段，也是改革的目标。否则，
改革就由行政部门单方面推进，很
有可能只在原地打转，或者换汤不
换药。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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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与工商怎能“同处一室”葛公民论坛

□邓海建

“打假第一人”王海日前在其
微博上实名举报京东商城，声称

“京东商城职员冒充工商局公务员
在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举报投
诉”。同时贴出大量证据称“北京工
商局开发区分局消保科科长王某
峰在京东商城购物免单”。对此，北
京市工商局举行说明会称，京东确
实有联络员进入分局工作场所，但
职责只是配合分局解决消费投诉。

（10月13日《北京日报》）
跑道上的运动员，混进裁判员

队伍——— 这种匪夷所思的错位，不

管怎样辩白，都显得绵软乏力。在
“官商不宜勾肩搭背”的告诫之下，
一家电商的数名工作人员，肩负商
家的利益，在工商局“工作”，不管
是否直接处理消费者投诉，抑或美
其名曰“企业派驻联络员”，恐怕都
绕不开以下三重追问。

首先，企业有应诉通道，行政
部门有救济制度，两者程序迥异、性
质有别，怎能混为一谈？对于消费者
来说，正因为企业解决不了，或者解
决不好，才将监督举报线索移交给公
权部门，岂料两者“手牵手心连心”，
若真如此，还要行政构架中的工商监
管干吗呢？问题又打包回到企业手

中，消费者这算是“欲诉无门”了
吗？

其次，所谓“联络员只是在对
接中起到了传递内部信息的作用”
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无纸办公
这么多年，投诉信息的传递，分分
钟几个按键的事，需要如此大张旗
鼓在工商部门内部单独设置一个
办公场所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
整冠。电商巨头与工商监管如此眉
来眼去“亲如一家”，在“权力清单”
常态化的今天，究竟是怎样的考
量？

此外，京东“入驻”，算不算独享
恩宠？原则上，开发区分局辖区内的

所有电商企业都可以派驻联络员配
合解决消费投诉，但“目前基于办公
条件的限制，只有京东派驻了联络
员。”这个逻辑是令人震惊的，既然人
人可来，就当一视同仁；既然条件有
限，是不是也要来个公平的竞争？

王海的投诉，似乎或明或暗回应
了这个疑问：“北京工商局开发区分
局消保科科长王某峰在京东商城购
物免单”。真相如何，自有“下回分晓”。
只是，京东“入驻”工商，容不得蒙混
过关。值得注意的是，眼下电商消费
投诉迅猛增长，网络购物投诉量也增
长迅速。于此背景下，这种“入驻”游
戏，似乎更值得玩味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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